
丰政发〔2012〕20 号

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政府

关于印发实施平原地区造林工程建设的意见

各街道办事处、乡镇政府，区政府各委、办、局，各区属机构：

丰台区森林资源主要分布在山区，河西地区林木绿化率超

过50%，而河东地区的林木绿化率仅有25%，布局不够合理，生

态系统脆弱，质量不高，功能不强，呈现人口多、林地少，林

带多、片林少的状况，远远不能满足人民群众对生态环境的迫

切需求。为建设大规模森林景观，构建布局合理、功能完备、

效益显著的城市森林生态系统，维护丰台区生态平衡，保障生

态安全，提升区域生态环境，满足全区人民生态需求，缓解人

口资源环境压力，实现绿色发展、集约发展、和谐发展的目

标，现提出如下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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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总体思路

（一）指导思想

以深入落实科学发展观为指导，紧紧围绕建设绿色北京和

中国特色世界城市的战略部署，按照“转变发展方式、促进绿

色增长，森林拥抱城市、绿色引领生活”的理念，在平原地区

营造点线面、网带片、林园水相结合的大面积、高水平、有特

色、多功能的都市森林景观，构建树种丰富、结构合理、自然

协调、稳定健康的森林生态体系，缓解日益增长的人口、资

源、环境压力，改善城市生态系统，满足市民生活需求，提高

生态承载能力、绿色增长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，为打造“生

态强区”奠定坚实基础。

（二）基本原则

1.坚持统筹规划、分步实施。与丰台区总体规划、绿地系

统规划、乡镇区域规划、土地资源利用规划等紧密衔接，多规

合一。打破乡镇行政界线，统一规划，合理布局，统筹安排，

分步实施。

2.坚持生态优先、自然和谐。按照适地适树、保护生物多

样性的要求，重点营建树种丰富、结构合理、自然协调、稳定

健康的森林植物群落，形成近自然、原生态的森林景观。

3.坚持以人为本、突出特色。以满足市民休闲游憩和生产

生活需求为导向，因地制宜，突出特色，注重整体自然生态景

观营造，体现区域文化内涵，发挥生态、文化、经济、社会等

多种功能效益。

4.坚持政府主导、社会参与。平原地区造林工程建设属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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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会公益事业，是重要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，要坚持政府

主导，加大公共财政投入，由市、区两级政府投资分担。鼓励

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。

5.坚持科技支撑、创新驱动。坚持高标准设计、高水平建

设、高效能管理，打造精品；集成推广耐旱节水、生态节能等

新技术和新材料，提高建设成效。 

6.坚持政策推动、惠及民生。充分利用边角地、废弃地、

不宜耕作地等土地资源，采取流转租地方式，建立租地补偿长

效增长机制；以当地农民为主体，建立营造、养护专业队伍，

增加就业岗位；大力发展林下经济和生态文化、森林旅游等绿

色产业，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就业增收。

二、主要任务

（一）建设目标

从2012年开始，利用5年时间，使全区新增高品质森林2.9

万亩，2012年启动实施5000亩造林绿化建设，后四年每年实施

6000亩。推进平原地区造林建设，整体上要以大面积森林为基

底，大型生态廊道为骨架，郊野公园组团为亮点，多密度健康

绿道为网络，努力构建点线面、带网片、林园水相结合的森林

生态系统，形成林地成片、绿道纵横、公园镶嵌、林水相依的

大森林景观和“城市青山环抱、周边森林环绕”的大生态格

局。

通过5年的时间，实施2.9万亩的平原地区造林工程完成

后，将在丰台区形成“两带、三园、多廊道”的空间格局，初

步形成 “山区绿屏、平原绿网、城市绿景”三大生态体系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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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。“两带”是永定河生态发展带和第一道绿化隔离带。永定

河生态发展带由园博园和晓月湖、宛平湖、园博湖组成“三湖

一园”，形成千亩连续水面，是距离京城最近的“一盆清

水”，营造水绿交融、林水相依的生态景观，构成城市四大

“绿肺”，拓展绿色空间。第一道绿化隔离带是槐新、绿堤、

经仪、看丹公园等十三个“以野为魂、以林为体”的郊野公园

和西局、槐房、葆台、老庄子等千亩绿化隔离绿地，隔离城市

之间，缓解热岛效应，满足市民休闲需求，推动农村城市化、

城市现代化的进程；“三园”是在西部地区通过集中连片、成

带连网的营建大规模森林，万亩北宫森林公园、千亩中华名枣

博览园和青龙湖郊野休闲园，构建生态型、景观型、游憩型森

林景观，实现景观多样化、功能多元化的西部生态旅游发展

区。“多廊道”是在西六环路、京九铁路延长线、京原铁路、

京沪高铁等多条道路铁路两侧建造绿色通道，连接城市外围，

形成色彩靓丽、特色鲜明的景观大道，提升高速路出入口、河

流交汇点、进出京路口等重要节点的绿化景观，构建平原地区

绿色生态体系骨架。

平原地区是我区重要的拓展区和发展区，加快推进造林绿

化，建设大规模、大尺度的城市森林，形成南部郊野田园，中

部滨水绿带，西部山林野趣，构建布局合理、功能完备、效益

显著的城市森林生态系统，将提升我区生态环境，满足市民生

态需求，将使丰台成为环境优美、生态良好、人与自然和谐、

经济社会全面协调的生态强区。

（二）建设范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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空间布局是：按照“重点突出、集中连片、成带成网”的

原则，根据北京市确定的 “两环、三带、九楔、多廊”的空间

布局，与丰台区总体规划、绿地系统规划、乡镇区域规划、土

地资源利用规划、重大项目等紧密衔接，构建丰台区2012年平

原地区造林工程“一点、三线”的建设布局。即：“一点”，

南苑乡槐房村形成森林景观；“三线”，六环路、京九延长

线、京沪高铁沿线形成永久绿化带。

具体建设任务是：2012年我区计划实施5660亩造林绿化任

务，主要分布在卢沟桥乡、花乡、南苑乡、长辛店镇、王佐镇5

个乡镇。其中卢沟桥乡主要位于重点村（西局村）；花乡主要

位于京沪高铁沿线；南苑乡主要位于重点村（槐房村）；长辛

店镇主要位于京九延线；王佐镇主要位于六环两侧。

（三）资金政策

1.地上物补偿。乡镇政府负责腾退绿化用地的地上物（包

括青苗、构筑物、堆料和设施等）补偿，补偿标准和范围由乡

镇根据实际情况自行确定，区政府根据实际情况给予适当奖

励。（奖励标准：对于符合土地使用用途的地上物拆迁、青苗

损失补偿按照实际发生作价；对于不符合土地使用用途的地上

物拆迁补助参照环境整治政策，给予清运渣土30元/立方米补助

款，从区环境整治资金中列支，不足部分经区政府研究后，由

区财政给予追加）。

对于已取得拆迁补偿的土地，不重复享受补助政策。对于

农民承包地内的种植苗圃等需补偿资金较大的地块，原则上保

留现状，不纳入造林范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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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占地补偿费。在农村集体土地上实施造林工程的，市政

府给予每年每亩补助1500元占地补偿费，补助期限暂定到2028

年，并建立动态增长机制。

3.绿化建设费。按照每亩3万元标准投入,超出标准部分，

自求平衡，由市、区两级政府按照相应比例分担。对于区确定

的重点地区超出标准部分建设资金，经区政府研究同意后，由

区财政追加建设资金。

4.林地养护费。建成后林木养护管理费每平方米4元，由

市、区两级政府按照相应比例分担。

同时，积极探索社会化、市场化投融资方式，鼓励和吸纳

社会资金投入绿化建设。

（四）技术规范

1.树种选择。本着因地制宜、适地适树和生态优先、景观

优美、突出特色的原则，主要栽植桧柏、油松、元宝枫、银

杏、杨树、白蜡、丁香、榆叶梅、金银木等树种。

2.树种规格。按照市里的技术指标实施绿化，常绿树苗高

2.5米以上，落叶乔木胸径6公分以上，花灌木3年生以上。     

3.科技应用。大力推广应用抗旱节水、节能环保、森林健

康经营等新技术、新材料，全面提高工程建设的科技含量、质

量水平和综合效益。   

三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领导，落实责任。区委、区政府成立以李超钢

书记、冀岩区长为组长的平原地区造林工程建设领导小组，以

刘宇、张建国两位副区长为总指挥的指挥部，区发展改革委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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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农委、区国土分局、区规划分局、区财政局、区园林绿化局

等18个有关部门和5个乡镇政府及1个地区办事处为领导小组及

总指挥部成员单位，全面负责工程建设的组织领导和安排部

署，加强督促检查和绩效考核。总指挥部下设办公室，负责组

织协调工程建设等具体工作。同时，区政府与各乡镇政府签定

目标责任书，纳入全区“十二五”重点工程项目督查考核范围

和乡镇年度考核指标。各乡镇政府是工程建设的责任主体，负

责腾退土地进行绿化建设，要成立以党政主要领导为指挥的指

挥部，制定实施方案，统筹安排，细化工作标准，把建设任务

和政策措施落到实处。建立区乡之间、区级部门之间协调联动

机制，明确职责分工，简化办理程序，提高工作效率，扎实推

进工程建设。区国土分局要明确平原地区造林工程建设用地的

范围、类型和分布情况；区国土、发改、财政等部门和各乡镇

政府要抓紧落实2012年实施造林建设的具体地块和投资；区园

林绿化局要会同规划、国土等有关部门，组织编制平原地区造

林工程实施方案、施工设计方案等工作，全面推进工程建设。

（二）完善制度，严格监管。建立健全项目管理、规划设

计审批、检查验收、资金使用、考核奖励等制度。加大项目前

期工作力度，严格按照总体规划审查建设方案，确保实现建设

意图；工程推进中要加强项目动态管理，严格落实质量技术标

准，加大技术指导、检查监督力度，严把施工建设质量关；工

程建成后，区有关部门要建立考核评价奖励体系，开展工程竣

工验收、效益监测评估和表彰奖励。

（三）科技支撑，保证质量。充分发挥科技人才的作用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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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立专家技术支撑平台。严格执行《北京市平原地区造林工程

建设技术指导意见》，明确生态景观林、绿色通道、健康绿

道、郊野公园、湿地保护等工程建设的质量标准和技术规范。

优选苗木、合理配置、科学栽植，重点推广应用乔木、灌木树

种各20种，常绿树苗高2.5米以上，落叶乔木胸径6公分以上，

花灌木三年生以上。大力推广应用抗旱节水、节能环保、森林

健康经营等新技术、新材料，全面提高工程建设的科技含量、

质量水平和综合效益。

（四）加强养护，巩固成果。要建立严格的林木养护管理

制度，落实责任，明确养护标准和内容。创新管理机制，市场

运作，专业化管理，以乡镇为单位组织建立林木养护队，有条

件的可以招聘专业公司，组织雇用以当地农民为主的管护力

量，吸纳农民就业。区、乡镇要定期开展林木养护管理检查工

作，建立长效的评估绩效考核机制。鼓励社会力量，采取林木

认养等多种形式参与林木养护管理。

（五）统筹安排，抓紧实施。国土部门要抓紧明确绿化用

地的范围、类型和分布情况，区园林绿化局要会同区国土、规

划等有关部门和相关乡镇，抓紧组织编制总体规划。各有关部

门和乡镇要密切配合，抓紧落实2012年实施5660亩造林绿化建

设的具体地块，做好施工设计、苗木储备等各项准备工作，举

行启动仪式，全面推进工程建设，实现平原地区造林工程建设

的良好开局。

（六）广泛宣传，全民发动。采取多种形式，大力宣传实

施平原造林在转变发展方式、促进绿色增长、推进生态文明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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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世界城市中的重大战略意义，不断统一思想，凝聚力量。

以实施平原造林工程为契机，广泛发动、全民动员，采取见缝

插绿、拆墙透绿等多种形式，在城区广泛开展“花园进社

区”、“绿植进家庭”等身边增绿活动；充分利用路边、地

边、沟边、渠边，在农村广泛开展“植树进村庄”、“绿化进

庭院”等活动，推动绿化美化建设进单位、进学校、进社区、

进乡村、进家庭，努力掀起绿化丰台、美化家园的新高潮。

      

二O一二年二月二十一日

主题词：林业  工程  建设  意见

抄送：区委各部、委、室，区人大办、政协办，区法院、检

察院，区群团组织。

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2012年2月22日印发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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